
护理实践教学中心

氧气使用安全管理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氧气使用管理，确保师生安全及教学秩序，结合实际情况，对“护理学实验教学中心关于氧气的管理规定”进行修订，内容如下：

 一、使用时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切实做到“四防”，即防震、防火、防热、防油。氧气表及螺旋口勿上油，操作者要注意手上、身上不得沾有油脂类物质，氧气瓶附近不能存放油脂。

二、氧气瓶阀冻结时，不得用开水直接洗烫，更不得用火直接烘烤，应用清洁的温热水浸过的布包住减压器，使其解冻。

三、用氧时必须经过减压装置，启开瓶阀时，缓慢开启阀门，避免压力冲击；人站在瓶阀的侧面，不得对着出气口方向；瓶内的氧气不应用尽，应保留不小于0.5兆帕的余压，以免灰尘进入瓶内，再冲气引起爆炸。

四、学生在操作时请在实训老师的指导下进行使用，切勿擅自动用。

五、使用中如发现漏气，请立即关闭氧气瓶阀门，并告知负责老师做好标识，及时检修。

六、若附近发生火警，来不及转移气瓶时，应将瓶中气体排空。

七、专人负责氧气瓶的使用登记，并做好氧气瓶的保管、定期检验、养护等安全使用、管理工作。

八、定时检查总开关是否松动、漏气。

九、氧气瓶应储存于阴凉、通风处、不得靠近热源和明火（明火5米、暖气1米以外），温度不宜超过30℃，与易燃物或可燃物等分开存放，夏季应防止爆晒，储存处应标识“严禁烟火”，配备合适的灭火器材。

十、氧气瓶储存时瓶帽、胶圈要完好无损，胶圈应分开距离安放，气瓶立放时，应采取防止倾倒的措施，如链条等。

十一、搬运时要轻装轻卸，避免倾倒撞击，禁止敲击、碰撞。

十二、对未用完或已用完的氧气瓶，应分别悬挂“满”或“空”的标识牌，并分开放置。

十三、如使用气瓶柜，应定期对气瓶柜进行检测和维护。

十四、一旦发生火灾，应选择合适的灭火工具，如干粉灭火器、二氧化碳灭火器等，严禁用水或泡沫灭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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